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组委会函字第 8 号

关于第二届中国职工艺术节单项活动筹备工作

若干具体事项的补充通知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总工会、文联、文明办，中国民航、金融工会，各产业（企业）文联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工会、文联：

根据第二届中国职工艺术节总体方案的要求，现将艺术节单项活动筹备工作的若干具体事项补充通知如下：

一、经组委会研究决定，凡承办第二届中国职工艺术节单项活动的单位，可单列参加本届职工艺术节的所有单项活动。

二、为了鼓励和发动更多的单位参与第二届中国职工艺术节的活动，组委会决定，将把各组队单位参加单项活动多少作为评选优秀组织奖的条件之一（原则上应不少于5 项）。
三、参加艺术节各单项活动的食宿、交通等费用，由各单位自理，承办单位予以适当补贴。

四、根据筹备工作的进展和一些单位的咨询，对声乐及京剧演唱活动的若干具体要求，进一步明确以下规定：

1、声乐及京剧演唱活动拟定于 2007 年 8 月 18 日至 25 日在湖北省宜昌市中国三峡工程开发总公司举行。各参演单位可根据此时间制定组队方案。具体报到时间和地点另行通知。

2、声乐演唱曲目时间不超过 4 分钟，京剧演唱曲目时间不超过 6 分钟。请各单位按此要求严格掌握，如超时将根据规定减分。

3、选手演唱的新创曲目，必须是 2002 年后创作并未在中央电视台播出的作品。请各单位在报到时将作品曲谱用 A4 纸打印 20 份交组委会办公室。

4、声乐及京剧演唱活动采取现场比赛的形式进行。为了使承办单位准确了解参演节目的数量，以便制定科学的日程安排，请各单位接此通知后，于7 月20 日前将预报
名表以传真的形式反馈给承办单位。  

传  真：（0717）6762278
联系人：裴成新（0717）6762278、13972002179

陈丽娜（0717）6762363

5、除声乐及京剧演唱两项为现场比赛外，其它项目的初评均以报送光盘和照片小样的形式进行。请各单位按照有关活动方案的要求，认真做好参展作品和参演节目的报送工作。

附：第二届中国职工艺术节声乐及京剧演唱活动预报名表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第二届中国职工艺术节组委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2007年 7 月 6 日

第二届中国职工艺术节声乐及京剧演唱活动
预报名表
	报送单位
	

	联 系 人
	
	联系电话
	

	是否参加
声乐演唱
	
	备    注
	

	是否参加
京剧演唱
	
	备    注
	

	说明：“备注”一栏请填写声乐、京剧演唱是否满名额参加，如有缺项需填写注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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